
汇算清缴是企业完成上年度所得税最终申报的必经程序，是各家企业每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说到汇算清缴，就不能不谈纳税调整。

事实上，纳税调整可谓汇算清缴的核心工作，决定着企业上年度最终应补缴或应

退回多少所得税额。

纳税调整的基础是会计利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

四条，企业平时根据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分月或者分季预缴所得税，其

计税基础是会计利润。汇算清缴则是在年度会计利润基础上，考虑收入、所得、

扣除等一系列项目的纳税调整（包括调整增加额和调整减少额）和以前年度亏损

的弥补，将利润总额调节为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计算应纳所得税额和应退（补）

税额。

纳税调整的依据是税会差异，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利润的差异。税会

差异之所以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税务与会计的处理依据不同。会计核算遵从的

是会计准则（具体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准则要

求会计信息满足可靠性、重要性和真实性等质量要求，并符合相关性、可理解性、

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及时性等原则，以反映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

服务于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决策。税务处理则依据税收法律法规（例如《企业所

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和税务规范性文件（合称“税法”），

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参与收入分配，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等税收政策目标。税会差

异既包括暂时性差异，也包括永久性差异。因此，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在数值上通

常不等于年度会计利润。本质上，纳税调整就是将按会计准则表述的会计利润依

据税法的相关规定重新表述为应纳税所得额，因而分类调整和计算往往在所难免。

纳税调整主要有四大类别：收入类调整、扣除类调整、资产类调整和特殊事

项调整。

收入类调整主要包括对视同销售收入的调增，对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

收入和投资收益进行调增或调减，对不征税收入进行减计，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进行调整等等。收入类调整需对照相关税法条文规定，对会计上的某些收入或收

益项目确认与税法规定不一致之处逐项梳理、逐项调整。



扣除类调整主要包括对视同销售成本的调减，对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捐赠支出、利息支出等有扣除限额的成本费用项目的调增或

调减，对罚金罚款、税收滞纳金、赞助支出等税法上不予扣除项目的调增等等。

扣除限额需要具体计算和选择判断，部分项目的费用（如职工教育经费、广告宣

传费等）还允许跨纳税年度扣除。

资产类调整主要包括对资产折旧、摊销的调整，对资产减值准备和资产损失

的调整等。其中资产涵盖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

等，折旧需考虑是否存在加速折旧的影响。对这些资产而言，税法规定均以历史

成本为计税基础，企业需注意税会差异，准确填列以计算纳税调整金额。

特殊事项调整主要包括对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政策性搬迁、特殊行业

（如保险、证券、期货行业、金融企业等）准备金、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

合伙企业法人合伙人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等方面的纳税调整。企业需根据实际

情况和税法中对于特定行业或企业的规定，逐项识别和计算、填列。

纳税调整涉及的具体项目比较多，其中一些项目需要展开分析，提供更多资

料和数据信息，以支持计算纳税调整数额。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2017 年版）为例，纳税调整包括一张汇总表和十二张明细表，由企业根据适用

情形选择填写


